
房子漏水，算房东违约吗？

调解员指出，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房东不及时维修房屋内

的物品是违约行为， 要承担违约责

任。 调解员劝解刘某， 在此次纠纷

中本身房东就存在过错， 单纯按照

法律规定退还租金也要多退， 而且

房客张某一人来到大城市打拼也不

容易， 这些钱对张某来说是不小的

数目， 多体谅彼此的不容易， 尽量

把剩余租金和押金退还给他。

另一方面， 调解员对房客也进

行了法律普及， 调解员指出： 事实

上房屋漏水并不能致使合同目的无

法达成， 在《民法典》 中针对租赁

合同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漏水等事

项可以产生合同解除权， 而由于房

屋漏水并没有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 故也不适用“合同编” 中关于

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规定， 因此

房客实际上无法单方解除合同。 房

客此时若要单方解除合同属于违

约， 押金难以退回。 调解员利用以

往相似的判例向房客解释， 押金退

还问题很复杂， 取决于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 闹到法院上退不退还， 退

多退少还不一定， 如果能够通过调

解解决其实是最有利的方式。

冰箱到底归属于谁？

经过调解员的劝导和普法， 房

东同意退还押金和剩余租金， 但是

要求房客承担一半当初自己支付的

中介费用以及尚未缴纳的水电费

用， 同时归还电冰箱。 房客同意支

付中介费用和水电费， 但却不同意

归还电冰箱。

房客指出， 电冰箱是上一任房

客赠送给他的， 这个电冰箱原本就

归上一任房客所有而不归房东所

有。 房东则表示， 该冰箱是自己和

上一任房客共同出钱购买， 上一任

房客既然离开， 那么这个冰箱理所

当然应当归房东所有， 房客张某擅

自拿走是盗窃行为， 侵害了房东对

冰箱的所有权。

双方的情绪一下又激动了起

来， 调解员见状立刻打了圆场。 经

了解， 上一任房客在离开时曾口头

告诉张某， 这个电冰箱送给他， 所

以张某认为他现在是冰箱的所有权

人。 调解员表示， 房东有电冰箱的

购买记录证明自己对这个电冰箱出

过钱， 所以房东至少对该冰箱是享有

份额的， 在上一任房客未搬走前， 这

个冰箱至少是他们两人共同所有。 那

么就算上一任房客声称将该冰箱赠予

张某， 也只是赠予自己对该冰箱的份

额， 张某也并不是该冰箱的完全权利

人， 更何况现在和上一任房客无法取

得联系，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赠与

行为存在。

经过进一步劝说， 房客张某愿意

归还电冰箱， 但是让房东自己去取。

房东指出电冰箱为大物件， 运输费用

较高， 自己不愿意承担。 眼看调解又

要陷入僵局， 调解员出了个主意： 张

某按照冰箱的二手价格补偿房东一些

钱， 钱从押金和租金里面扣除， 电冰

箱之后归房客所有。 双方接受了这个

提议。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双方当事

人达成了如下协议： 房东退还房客一

个月的押金及一个月的租金， 从中扣

除房客尚未缴纳的水电费、 燃气费等

费用以及一半的中介费用与折抵的冰

箱费用， 合计退还 5000 元， 双方现

场签订了协议书。

此次调解属于因房屋租赁而引起

的租金押金返还问题。 调解员根据

《民法典》 对租赁合同的规定及相关

司法判例， 向矛盾双方深入阐述了各

自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如果诉至法

庭， 法庭的观点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同时也向双方告知了诉讼会带来的法

律成本， 这让双方都认识到了调解的

重要性。 在一波三折的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和友

善， 最终促成一个公平公正的调解结

果， 妥善化解了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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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2023 年 6 月 6 日，张

某与刘某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 入住后，张某发现卫生

间漏水，多次请求房东进行

维修未果，遂要求退租。 而

房东不同意退还押金及剩

余租金。 于是，张某在租期

届满前搬离了该房屋，并带

走了电冰箱。 上海市宝山区

非诉中心将该案分派至大

场镇司法所后，调解随即。

2023 年初，尚某某与徐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尚某

某承租徐某某的房屋用于生产经营及居住。 随后，尚某某

投入资金对房屋进行装修。三个月后，因不可抗力影响，徐

某某与尚某某协商搬离，尚某某同意解除租赁合同，但要

求徐某某赔偿其装修费、搬迁等费用。 双方共同来到上海

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

申请调解，希望调解员帮助解决这起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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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不愿意补偿装修费

调委会受理上述纠纷后， 立

即派出调解员展开调解。 在与双

方的沟通中， 调解员认为双方对

租赁合同解除并无异议， 纠纷点

在于对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损失分

担问题。 徐某某认为， 尚某某对

于房屋装饰修缮出于生产经营需

要， 要求出租人补偿装修费、 搬

迁费等无相关凭据， 因此拒绝。

而尚某某则认为， 双方应当合理

分担合同解除后的损失。

待双方情绪稳定后， 调解员

再次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徐某某表示， 其在出租该房时

候， 对于租赁期的设置合理合

法， 此次合同的解除是由于不可

抗力事件的原因， 不应承担补偿

义务。 而尚某某则认为， 此次合

同的解除虽非徐某某本意， 但尚

某某在房屋租赁具有善意取得性

质， 不应对其间产生的损失承担

全部责任， 因而租赁合同未能继

续履行， 徐某某应该给予一定的

补偿。 对于双方的分歧， 调解员

从法律角度出发劝导双方理性化

解矛盾。

对租客所受损失应予补偿

根据《民法典》 规定： “因不

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

担民事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对

此次合同标的物的灭失是由于不可

抗力引起的无异议。 其次， 根据有

关条款规定， 此次纠纷调解应适用

公平原则分担损失， 虽然该条款针

对的是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

值损失， 但公平原则系合同法律规

范的基本原则， 对装饰装修残值损

失之外的其他损失， 亦适用公平原

则予以补偿。 出租人虽对房屋租赁

期内的装修装饰有所收益， 但租赁

合同解除后， 出租人作为房屋所有

权人， 对标的物的后续补偿、 赔偿

均为实际受益人， 从公平原则出

发， 对承租人所受损失应予补偿。

徐某某听后认同调解员的观点。

见徐某某态度发生转变， 调解

员乘胜追击从社会道德层面出发，

继续开导当事人， 在房屋租赁过程

中， 水电、 家具维修、 房屋搬迁等

矛盾纠纷频发， 应当相互包容换位

思考， 秉持诚实守信原则沟通， 才

能尽快解决问题。 最后， 在调解员

的引导下， 徐某某同意承担一部分

补偿。

在调解员的引导帮助下， 双方

当事人签订协议书， 具体内容如

下： 徐某某同意一次性补偿尚某某

装修费、 搬迁费等共计 82994 元；

尚某某也承诺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

前腾房， 完成房屋交接。 此后， 调

解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电话回

访， 双方均已履行完上述协议内

容， 且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这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调

解案，双方对合同的解除并无异议，

但对因合同解除产生的损失分担存

在分歧，由此引发矛盾纠纷。双方当

事人及时选择了人民调解这一快

捷、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使得案件

朝着明朗方向发展。调解员接案后，

通过多方调查，现场勘察，深入了解

双方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抓住

矛盾关键点，耐心引导，顺利化解矛

盾。调解员一方面以事实为基础，积

极释法说理， 另一方面以社会道德

为辅助，理解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引

导当事人双方换位思考， 顺利解决

本次纠纷。

近年来，租房已成为众多上班族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也随

之增多。租客协议前搬离、带走家电；投入资金装修房子，没多久房东却要收回……房东和

租客常因违约、欠缴费用等问题起纠纷。 上海各基层调解司法所持续深化矛盾排查，

用心化解相关矛盾纠纷，不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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